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 0032 号提案的

答复

晋能源提函〔2023〕2 号

尊敬的农工省委：

您好。贵委提出的“推动煤电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确保我省双

碳目标实现”的提案收悉。经我们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这一提案非常具有专业性和前瞻性，对推进我省煤电行业绿

色低碳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，对推进电力行业高质

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。

一、关于“加强政策协同，增强低碳转型制度牵引力”的建

议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加

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，推进煤炭、电力行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，

国家发改委、国务院国资委、国家能源局于 2022 年 10 月，以发改

运行〔2022〕1680 号联合印发《关于推动煤炭与煤电联营 煤电与

可再生能源联营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。这是国

家层面对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，推进煤电高质量发展制定的最新

政策。《实施意见》的制定有利于实现煤炭煤电产业上下游协调共

赢发展，发挥煤电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调节支撑作用，协调推动

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，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。

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《实施意见》的政策精神，推动煤电行业转

型和高质量发展，省发改委、省国资委、省能源局在深入调研和广

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联合制定《关于推动煤炭和煤电一体化 煤

电和新能源一体化的指导意见》，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并于

今年 2 月中旬上报省人民政府审核。我省《指导意见》的制定，是

和国家《实施意见》的有效衔接。《指导意见》将加快推动我省传

统能源企业由单一能源供应商向绿色低碳的新型综合能源服务供

应商转型，有力促进我省煤炭和煤电一体化、煤电和新能源一体化

融合发展，实现煤炭、煤电和新能源产业上下游协调共赢发展。

二、关于“强化煤电机组调峰功能，提升煤电行业与新能源

产业融合消纳能力”的建议

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，省能源局采取有力措施，提升电

网调峰能力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。主要做法：一是加强政策引

导。印发了《关于印发山西省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技术路线及验收

规范的通知》（晋能源电力发〔2019〕194 号），《关于印发〈山

西省电力调峰能力建设规划〉的通知》（晋能源电力发〔2019〕855

号），《关于加快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的通知》（晋能源电力

发〔2020〕150 号），《关于进一步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的通

知》（晋能源电力发〔2021〕148 号），《关于印发〈“十四五”

煤电机组“三改联动”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晋能源电力发〔2022〕

111 号）等文件，从政策层面引导火电企业提高认识，转变观念。

二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。继续完善电力市场交易规则，



在《电力市场规则汇编 V12.0》明确，部分新能源超额获利回收费

用和部分用户侧超额获利回收费用将返还给省调电厂中已完成灵

活性改造且已经验收通过的机组。2022 年累计返还 1.67 亿元，涉

及 34 台机组，平均每兆瓦 6.76 万元。三是加大灵活性改造技术攻

关，提升煤电机组灵活性。组织召开循环流化床锅炉机组焖炉压火

调峰试验专题推进会，印发《关于循环流化床锅炉煤电机组开展焖

炉压火深度调峰试验的通知》，推动循环流化床锅炉机组灵活性进

一步提升，增加山西电网深度调峰能力，促进新能源消纳。截止

2022 年底，全省已完成灵活性改造并通过验收的煤电机组 1809 万

千瓦，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 350 万千瓦左右。2022 年，新能源利

用率达 98.63%，较 2020 年提升 1.6 个百分点。2022 年累计消纳新

能源电量 685.52 亿千瓦时，是 2020 年的 1.6 倍。下一步，我们将

继续督促煤电企业开展灵活性改造工作，充分挖掘煤电机组的调节

能力，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。

三、关于“整合煤电资源，创新煤电新能源一体化商业模式”

的建议

山西是全国综合能源基地，除煤炭等资源外，还有可观的新

能源资源，随着能源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，山西的风电、光伏等可

再生能源逐渐成为转型的重要突破口。2015—2022 年，风电装机

年均增速 19.43%，光伏装机年均增速 47.17%，生物质发电装机年

均增速 18.92%。截至 2022 年底，全省新能源装机 4330 万千瓦，

占比 35.8%。其中：风电 2317.8 万千瓦，居全国第四位，太阳能



1695.7 万千瓦，居全国第八位，水电 224.5 万千瓦，垃圾和生物

质装机 91.8 万千瓦。2022 年我省风电利用率 98.3%，太阳能发电

利用率 99.5%，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.5%和 1.2%。随着非化石能源

消费比重逐渐提高，电力供给安全、经济性和清洁化的矛盾愈发明

显，在新能源及其配套的储能技术具备独立保障电力安全供应能力

之前，为满足经济社会用电负荷增长以及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展

的调峰需求，仍需要煤电作为调峰和支撑性机组。处理好煤电与新

能源的优化组合问题，既是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必由之路，也

是可再生能源规模化跃升式发展的前提条件，更是煤电自身转型发

展的重要途径。

近年来，我省在煤电和新能源一体化发展方面做了一些有益

的探索，一方面是围绕新能源消纳和电力安全保供，多措并举、持

续发力，加快推进煤电灵活性改造，已构建了“技术路线—实施方

案—验收规范—市场补偿”的引导激励体系，截至 2022 年底，全省

省调机组中 36%以上的煤电机组已完成了灵活性改造。另一方面，

为推进全省煤电与新能源一体化发展，我省专门出台了支持政策，

按照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后新增深度调峰能力的 0.3 倍配置新能

源规模，为煤电企业配置风光发电指标。

省委提出能源产业“五个一体化”发展指示精神后，为蹚出能源

高质量发展新路，推进煤电和新能源一体化融合发展，目前我们积

极探索以下 3 类一体化发展模式。



第一种模式：推动煤电和新能源运营一体化。运营一体化模

式是由同一投资主体建设运营煤电和新能源项目，实现统一建设、

统一管理、统一调度。

第二种模式：鼓励煤电和新能源资本一体化。资本一体化模

式是煤电和新能源分属于同一投资主体的不同板块管理运行，从集

团层面实现煤电和新能源一体化发展。

第三种模式：探索煤电和新能源协议一体化。协议一体化模

式是通过协议的形式，煤电和新能源企业相互提供所需的互补价

值，合理分享价值收益，实现长周期捆绑发展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我省煤电行业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

迎今后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3 年 5 月 25 日


